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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B7_A5_E7_c80_309079.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52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加强和规范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制定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0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二○○七年三月五日 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

定》，加强和规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

适用于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的申

报、审核、评价等管理行为。 本办法所称工程中心，是指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战略需求，以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为目标

，组织具有较强研究开发和综合实力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

业等建设的研究开发实体。工程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第三条 工程中心的宗旨是以国家和行业利益为出

发点，通过建立工程化研究、验证的设施和有利于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的机制，培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搭建产业与

科研之间的“桥梁”，研究开发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加快科



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核心竞争能

力的提高。 第四条 工程中心的主要任务： （一）根据国家和

产业发展的需求，研究开发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急需的

关键共性技术； （二）以市场为导向，把握技术发展趋势，

开展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重大科技成果的工程化和系统集成

； （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转移和扩散，持续不断地为

规模化生产提供成熟的先进技术、工艺及其技术产品和装备

； （四）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开展国际合作

交流，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五）提供工程技术验证

和咨询服务； （六）为行业培养工程技术研究与管理的高层

次人才。 第五条 工程中心的责任与义务： （一）根据国家和

行业发展需要，以及相关批复文件的要求，实现设定的研究

开发和成果转化目标； （二）主动组织、参与产业关键共性

技术开发，并为行业提供技术开发及成果工程化的试验、验

证环境； （三）承担国家和行业下达的科研开发及工程化研

究任务，并依据合同按时完成任务； （四）将承担国家和行

业任务所形成的技术成果通过市场机制向行业转移和扩散，

起到科研与产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第二章 申报与审核 

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并发布工程中心有关政策文

件，指导、组织工程中心的审核、评估等工作。 第七条 国务

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计划单列中央企业（集团）（以

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或所属单位工程中

心的申报和管理，督促、协调工程中心的建设和运行。 第八

条 根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等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发布工程中心建设领域指南，明确工



程中心建设重点方向和申报时限要求等事项。 第九条 拟申请

工程中心的单位（以下简称“申报单位”）须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具体情况，提出

工程中心申请报告（编制提纲见附件一），报相应主管部门

审查。 第十条 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的工程中心建设领域及相关要求； （二）具有

一批有待工程化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市场前景、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研

究开发和技术集成能力及相应的人才队伍； （三）具有以市

场为导向，将重大科技成果向规模生产转化的工程化研究验

证环境和能力； （四）具有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转移和扩

散，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形成良性循环的自我发展能力； 

（五）具有对科技成果产业化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能力，条

件允许的还应具有工程设计、评估及建设的咨询与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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